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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职培函〔2017〕11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

提升培训项目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相关培训单位、高职院校：

为加强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

的考核，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

中心研究制定了《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

项目考核办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考核办

法（试行）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

2017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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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

项目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

（以下简称“新教师培训项目”）的考核，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制订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考核对象为新教师培训项目承办单位（以下简称

“承办单位”）。

第三条 新教师培训项目考核工作由省教育厅师资处统一领导，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中心具体负责新教师培训项目绩效考

核工作，承办单位配合绩效考核工作小组开展绩效考核工作。

第二章 考核方法和内容

第四条 新教师培训项目考核内容包括准备工作、培训管理、培

训效果、后勤保障、特色项目等五个方面，分中期和终期两次实施，

并设定相应分值，满分 100 分。

（一）准备工作。主要考核承办单位工作机构成立、培训方案

设计、师资配备、设施设备条件、专题研究新教师培训等情况。分值

13 分，由绩效考核工作小组现场检查和查阅相关资料后逐项打分。

（二）培训管理。主要考核班级管理制度建立、导师团队配备、

各项考核办法制定、学员考勤记录、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学员投诉、

责任安全事故等情况。分值 42 分，由绩效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培训过

程中现场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的情况打分。本项中，如集中培训期间

发生责任性安全事故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考核结果记

为不合格，承办单位退出下一年度新教师培训项目承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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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效果。主要考核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和对教师教学

效果的评价情况。总分值为 30 分，由考核工作小组根据满意度调查

情况打分。

（四）后勤保障。主要考核学员住宿就餐安排、医疗保障措施、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总分值为 5分，由考核工作小组根据

现场抽查和满意度调查情况打分。

（五）特色项目。主要考核承办单位对新教师培训方式方法的

创新和突破。总分值为 10 分，由考核工作小组根据承办单位的总结

和佐证材料进行打分。

第五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总分 90分以上（含 90分）为优秀，80—90 分（含 80 分）为良好，

70—80（含 70 分）为合格，7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六条 根据各培训单位在培训期间工作量、投入量和考核等

综合情况，拟在原有人数和拨款标准的基础上给予追加核拨 0-5 天的

经费，考核成绩为不合格的单位，不追加核拨经费，且该单位不参与

下一次此培训项目的承办。

第三章 附则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7 月起实施，由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

教师培训中心解释。

附件 1：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考核中期评

分表

附件 2：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考核终期评

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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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考核

中期评分表

培训单位： 测评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

分

1
准备工作

（13 分）

成立专门的培训班工作机构，有学校领导分管，

有专题研究培训工作的会议纪要和文件
2

进一步了解本班学员培训需求，有针对性进行培

训前期准备工作
2

课程设计完整合理，培训实施方案具体，可操作

性强
3

师资配备合理（聘请了校外本科、高职院校以及

行业企业专家授课，本校授课教师不得超过总学

时的 1/3）

2

培训设备设施符合并满足该项目教学要求 4

2
培训管理

（32 分）

建立班级管理制度，为班级合理分组，并开展有

效学习
5

为各小组配备导师团队，并有具体工作内容和考

核办法，且有效开展工作
5

建立培训各阶段（集中培训、小组在线研修、在

岗研修）的学员任务考核细则，对学员学习情况

进行科学管理和评价

6

学员考勤规范、科学，考勤记录完整 2

质量监控体系完备，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规范严

格
3

培训模式灵活，培训形式多样，互动性强 6

建立授课教师授课质量评价考核制度 3

培训活动的开展符合国家和省关于培训管理的

相关规定
2

3
后勤保障

（5分）

学员住宿、就餐安排妥善，生活设施齐全，卫生、

安全，有医疗保障等服务措施，有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

5

合计 50

考核工作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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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高职院校新教师职业素养提升培训项目考核

终期评分表

培训单位： 测评时间： 年 月 日

注：1.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总分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为优秀，80—90 分（含 80 分）为良好，70—80 分（含 70 分）为合格，

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2. 考核成绩较好的单位，根据管理规定将给予一定的奖励，考核成绩为不

合格的单位或集中培训期间发生责任性安全事故并造成一定影响的单位，实行一

票否决，该单位不参与下一次此培训项目的承办；

3.考核方式：听取汇报、资料查阅、问卷调查、专家测评、深度访谈、实地

考察等。

序

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

分

1
培训管理

（10 分）

学员参培率 100%，按时并认真完成学员培训任务

考核表
2

学员学习状态良好，全程无有效投诉，一次有效

投诉扣 2分，扣完为止
6

全程无安全事故，发生责任性安全事故并造成一

定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
2

2
培训效果

（30 分）

学员满意度测评（90%以上满意为优，80%以上为

良，70%以上为合格，70%以下为不合格，分别对

应得分 30、20、10、0）

30

3
特色项目

（10 分）

培训有创新、有突破。由培训承办学校总结，并

提供佐证材料（图片、音视频等）
10

合计 50

综合评定得分 中期评分 + 终期评分 = 分

考核等次

考核工作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